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 

关于资助教师参加业务进修的若干规定 

 

为加快教师培养，支持教师在职参加业务进修，现就学校提供经费资助教师参加业务进  

修等有关事宜规定如下：  

一、资助范围和标准  

资助范围：在职利用业余或基本业余或寒暑假时间参加业务进修（含行业企业、科研院

所、政府等实际工作部门产学研践习）的均可申请本规定的资助项目。  

资助原则：学校资助教师参加业务进修，本着学校资助与个人承担相结合、参加业务进

修科目与岗位需求相结合、以及适当向中青年骨干教师倾斜的原则办理。  

具体资助标准：凡经学校同意批准或备案的资助对象，其经费先予自理，学校根据不同类型  

不同层次的进修，凭有关证书、证明给予不同金额的资助。  

1、青年教师带教  

凡新进校在教师岗位上工作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 35 周岁以下(含)学校认为需要配  

备指导教师的青年教师的带教，经学校备案，凭带教协议、经考核，学校按每学期 1，000  

元标准支付带教导师补贴。  

2、教学改革和教学能力培训  

凡教师参加市教委或市内高校组织举办的与所从事专业相关的教学改革研修班、骨干  

（专业）教师培训班，新开课程的单科进修（包括现代教育技术进修）等，经学校同意，其  

经费凭有关证书和培训发票，由学校给予全额资助。  

3、双师素质培训  

⑴凡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实验实训课教师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相近的各类职业（执业）  

资格证书培训，经学校同意，其经费凭有关证书和培训发票，由学校给予不同的资助。  

其中，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其考证费，学校按高级工、技师及以上（包括相当于该层次  

的职业证书）分别给予 75%、100%的资助；参加全国统一执业资格考试，获得相当中级执业  

资格证书的，学校给予 100%的资助。  

⑵凡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实验实训教师参加产学研践习的，凭企业和学校对其践习情  

况的考核意见，按不同的践习形式给予不同的资助。其中，新进教师践习期间的工资、交通  

费和就餐费全额资助；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寒暑假参加产学研践习，按参加践习每八小时为  

两课时补贴资助（包括寒暑假交通费、就餐费的资助）。  

4、学术能力培训  

凡被列为专业带头人后备人选的教师，经学校同意，到大学或企业做博士后、访问学者  

或合作搞项目，教委或企业给予半额经费或无经费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部分资助。原  

则上，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凭博后研究人员工作期满登记表或访问学者结业证书学校给予 50%  

的资助，但最高不超过 5000 元；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政府等实际工作部门合作项目（无  

课题经费的），凭项目成果、结题报告与有关方面的鉴定意见，学校按专业课、专业基础课、  



实验实训教师产学研践习试行办法予以资助。  

经学校同意，出国访学、考察或短期专业进修的，学校除资助其基本工资外，凭发票分五年  

资助其出国费用的 60%。  

5、攻读学位、晋升专业技术职务资助  

凡教师在职获得博士学位的，凭学位证书有关发票学校资助学费的 30%，但最高不超过  

20，000 元；  

凡教师通过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评议的，凭有关发票学校分别给予 2000 元和 

1000 元资助。  

二、申请资助条件  

1、热爱高职教育，安心本校工作。  

2、完成学校交给的教学任务，在实际工作中有较好的表现。  

3、能坚持业余或基本业余时间进修学习。  

4、应有在本校一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参加产学研践习不受此限制）。  

三、申请资助程序  

申请学校资助的，应事先到学校人事处网上下载《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在职进修  

审批表》，经二级学院领导批准同意后，送人事处备案或学校审批。  

四、获得资助在职进修业务期间的待遇  

获得学校资助的教师，在职进修学习期间不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在完成工作任务、经  

考核合格情况下，可享受在职同类人员的一切待遇，也可正常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和行政职务。  

五、其他事项  

1、教师在职进修期间，如改变当初申请资助进修时的承诺，影响正常工作任务完成或  

影响正常出勤的，学校将按考勤纪律处理。同时，在其获得有关证书证明后学校也不再予以

资助。  

2、教师个人在职进修获得资助后，需与学校补充签订服务协议。如违约，按违约期限  

的比例支付违约金。  

3、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在本规定下发前，教职工经学校批准，已参加各类业务  

进修的，仍按原文件精神执行。  

4、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的学生辅导员的业务进修参照本规定执行。  

5、本规定今后如与上级有关精神相悖，按上级有关精神执行。  

 

 

 


